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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假設當我國國防部進行海上飛彈試射活動之際，在現場的禁止水域

內，出現中國大陸的民兵船來回徘徊，疑似進行情報蒐集。請依據

《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》之相關規定，分析可採取的

執法措施，並就可否進行該船舶留置調查分析之。 

二、海巡艦在距離澎湖海域禁止限制基線 10 浬處內，發現中國大陸漁

船未經許可的越區捕魚行為。試問中國大陸船舶是否論以違法入國

的刑事責任？是否得論以《漁業法》上的行政責任？ 

三、近來行政院通過「海岸巡防機關器械使用條例修正草案」，該草案

再度將使用砲與否的決定權，由海洋委員會主委移至海巡署署長。

試從行政組織法等的角度，評析其適法性。 

四、某娛樂船舶僅能載運 50 人出海賞鯨，船長 A 為了能夠儘快還完貸

款，竟然載運 80人出海，以超載的方式賺取額外的利益。未料某次

又要實施該行為時，有民眾向當地港口所屬海巡安檢站檢舉。在安

檢站確認檢舉情資後，勸阻船長減少載運人數，但船長不但不聽勸

告，更要強行出港。試問，此時海巡人員可否依據《行政執行法》

第 36條採取即時強制措施阻止其出港？ 


